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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8 年上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84 号文《关于核准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66,400,000.00 元，

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43,956,875.0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22,443,124.92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出具众环验字(2016)080008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8,018.07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共计收到 150.75 万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无募集资金理财余额。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下：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米东支行 
3002812129100225042 23,851,171.3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市石化支行 
108260737244 13,246,312.30 

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米东区支行 
807010012010113698408 127,958,068.81 

上海蒲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60090078801300000084 581,112.70 

合计  165,636,665.1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部证券”）分别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米东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石化支行、新疆天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东区支行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的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完全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要求管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1,723.4 万元，截止 2018年 6 月 30日，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投入募投项目 18,018.07 万元，具体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相关审批流程说明 

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议案，拟使用不超过 39,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具体可以选择采用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及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事

项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前提下，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 

（2）报告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到期收回的情况： 

受托人/发行人 理财产品名称及代码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管理

期限 
理财期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市石

化支行 

保本理财 CNYAQKFTPO 保本型 8,000 181天 
2017/9/12至

2018/3/12 

上海蒲东发展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 
保证收益结构性存款 保本型 31,000 

提前

赎回 

2017/11/20至

2018/4/27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募集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5月 11 日，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新天然气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及

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能源全产业链化的战略发展规划，本着对股东

负责的态度，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变更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用于增资新

天然气全资子公司-四川利明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利明”），并由其全资子公司

香港利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利明”）要约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50.5%

股权项目。项目总投资 260,000.00 万元（最终投资总额将根据要约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使用募

集资金 70,000.00 万元，剩余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上述调整变更后，原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合计为 32,203.90 万元，本次变更调整

涉及的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变更调整后原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表”（附表 2）。 

截至目前，要约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50.5%股权项目，按照香港联交所要约

收购的相关规定正在进行中。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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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2,244.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23.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018.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8.46%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

工业园气化项目 
有 12,902.01 5,152.87 5,152.87 410.00 4,062.87 -1,090.00 78.85% 

部分于 2018 年 12

末达到预计 
-  否 

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

九运街项目 
无 2,836.51 2,836.51 2,836.51 15.06 1,709.07 -1,127.44 60.25% 

部分于 2018 年 12

末达到预计 
-  否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

工程项目 
有 18,657.46 8,202.21 8,202.21 391.59 5,593.80 -2,608.41 68.20% 

部分于 2018 年 12

末达到预计 
-  否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

二期天然气输配项目 
无 1,402.57 1,402.57 1,402.57 0.00  1,402.57 0.00 100.00% 已完工 - 是 否 

五家渠工业园区北工

业园天然气输配项目 
有 354.83 54.83 54.83 0.00  54.83 0.00 100.00% 停止实施 - 否 否 

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 无 955.52 955.52 955.52 140.00  895.52 -60.00 93.72% 建设中 -  否 

高新区“一镇两乡”

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 
无 61,825.00 12,279.39 12,279.39 757.62 4,283.56 -7,995.83 34.88% 建设中   否 

库车 CNG 综合站项 无 1,320.00 1,320.00 1,320.00 9.15 15.845 -1,304.16 1.20% 建设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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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库车哈尼喀塔木乡气

化工程、城市 CNG 综

合站项目 

无 1,950.00 0.00 0.00 0.00  0 0.00 0.00% 停止实施  否 否 

合计 - 102,203.90 32,203.0 32,203.0 1,723.42 18,018.07 -14,185.8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1、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根据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将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调减的具体原因如下：一是

由于乌鲁木齐及周边车用气市场竞争激烈，为降低投资风险，从审慎投资的角度考虑，结合加气站建设地点和辐射区域

市场情况，停止项目二环路、七道湾加气站的建设；二是由于规划和管线路径配置优化，原计划修建长山子镇、三道坝

镇燃气输配管线以及调压站，停止修建。2、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将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为 8,202.21 万元。具体

原因如下：项目原计划修建西上线、辛上线、五幸线，因管网布局优化和规划调整，停止修建。3、五家渠工业园区北

工业园天然气输配项目，停止实施。具体原因为：项目覆盖区域内管网配置进一步优化，原计划修建的调压站，在安装

调压柜后，已能满足和保障项目功能需求，继续实施会造成资产闲置，停止项目实施。4、库车哈尼喀塔木乡气化工程、

城市 CNG 综合站项目，停止实施。具体原因为：该项目原计划修建油田阀室至拟建 CNG 综合站次高压管线 15 公里，

目前因油田公司正在进行接口处管网改造设计，项目拟建管线和站场设计工作不能如期开展，无法按原计划于 2018 年

底竣工。从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停止该项目实施。若后期油田公司提供相关技术参数，在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将不排除用自有资金重启项目建设的可能性。5、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

目，根据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将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为 12,279.39 万元。变更原因为：一是拟建办公（科研）楼选址

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一镇两乡规划核心区域，规划选址 60 亩，预期土地供应价格为 150 万元/亩，但目前土地供应价格

较预期增幅巨大，周边土地成交价格都在 300 万元/亩以上，按原计划修建会大幅度增加投资额，停止办公（科研）楼

修建；二是在实施六十户乡和青格达湖乡气化项目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节省了项目

管网投资估算中的征迁、补偿费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6563.67 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包括多个子项目，整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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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处于建设期，部分子项目建设完成转入固定资产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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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五家渠工业园

区北工业园天

然气输配项目  

五家渠工业园

区北工业园天

然气输配项目  

54.83 54.83  0.00 54.83 100%  停止实施  - 否 停止实施 

库车哈尼喀塔

木乡气化工程、

城市 CNG 综合

站项目  

库车哈尼喀塔

木乡气化工程、

城市 CNG 综合

站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停止实施  -  否 停止实施 

米东区二期煤

改气及工业园

气化项目 

米东区二期煤

改气及工业园

气化项目 

5,152.87 5,152.87 410.00 4,062.87 78.85% 

部分于 2018

年 12 末达到

预计 

- 否 调减投资 

五家渠城市燃

气扩能工程 

五家渠城市燃

气扩能工程 
8,202.21 8,202.21 391.59 5,593.80 68.2% 

部分于 2018

年 12末达到

预计 

- 否 调减投资 

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一

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一
12,279.39 12,279.39 757.62 4,283.56 34.88% 建设中 - 否 调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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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两乡”天然

气综合利用工

程项目 

镇两乡”天然气

综合利用工程项

目 

合计 — 25,689.30 25,689.30 1,559.2100 18,018.07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2018 年 5 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市场情况、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情况，结合能源全产业链化的战略发展规划，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变更

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用于增资全资子公司-四川利明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其全资子公司香港利明控股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50.5%股权项目。项目总投资 260,000.00 万元（最终投资总额将根据要约

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剩余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具体如下： 

1、五家渠工业园区北工业园天然气输配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354.83 万元，已完成投资 54.83 万元，结余 300 万

元，调减募集资金 300 万元。 

2、库车哈尼喀塔木乡气化工程、城市 CNG 综合站项目，调减募集资金 1950 万元。 

3、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调减募集资金7,749.14万元。 

4、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调减投资额10,455.25万元。 

5、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调减募集资金49,545.61万元。 

经上述调整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额合计为 32,203.9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停止实施的项目 

（1）五家渠工业园区北工业园天然气输配项目，停止实施。具体原因为：项目覆盖区域内管网配置进一步优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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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修建的调压站，在安装调压柜后，已能满足和保障项目功能需求，继续实施会造成资产闲置，所以停止项目实施。 

（2）库车哈尼喀塔木乡气化工程、城市 CNG 综合站项目，停止实施。具体原因为：该项目原计划修建油田阀室至

拟建 CNG 综合站次高压管线 15 公里，目前因油田公司正在进行接口处管网改造设计，项目拟建管线和站场设计工作不

能如期开展，无法按原计划于 2018 年底竣工。从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停止该项目实施。 

2、调减募集资金拟投资额的项目 

（1）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根据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将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调减为 5,152.87 万元。

具体原因如下：一是由于乌鲁木齐及周边车用气市场竞争激烈，为降低投资风险，从审慎投资的角度考虑，结合加气站

建设地点和辐射区域市场情况，计划停止项目二环路、七道湾加气站的建设；二是由于规划和管线路径配置优化，原计

划修建长山子镇、三道坝镇燃气输配管线以及调压站，所以停止修建。 

（2）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敷设高压、次高压、中压、低压管线约 120.9 公里，新建加气站 1 座、

加气站技改 1 座。根据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将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为 8,202.21 万元。具体原因如下：项目原计划修

建西上线、辛上线、五幸线，因管网布局优化和规划调整，所以停止修建。 

（3）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镇两乡”行政区划

内天然气管网等设施建设，总长度 213 公里，新建办公（科研）楼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40,000 平米。根据该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将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为 12,279.39  万元。调减原因为：一是拟建办公（科研）楼选址位于乌鲁木齐高新

区一镇两乡规划核心区域，规划选址 60 亩，预期土地供应价格为 150 万元/亩， 但目前土地供应价格较预期增幅巨大，

周边土地成交价格都在 300 万元/亩以上， 按原计划修建会大幅度增加投资额，计划停止办公（科研）楼修建；二是在实

施六十户乡和青格达湖乡气化项目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节省了项目管网投资估算中的征

迁、补偿费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否  

 


